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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3—03026 

 

 

 

湖南省教育厅文件 
 

湘教发„2023‟50 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

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3‟15 号）有关精神，结

合我省实际，为进一步优化工作方案，严格规范管理，确保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平稳有序，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

下。 

一、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在省教育厅的

领导和省教育考试院的组织管理下，由省内招生本科高校和生源

高职（专科）高校组织实施。各高校是本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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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要成立以校（院）长为组长的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校级统筹，细化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层层落实责任，

确保专升本各项工作平稳推进。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相关

部门加强对辖区内涉专升本考试环境的综合治理，加大对培训机

构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组织或参与考试作弊

等各类干扰考试招生秩序的违规违法行为。 

二、严格执行招生纪律。各高校要严格执行考试招生政策规

定和招生计划管理要求，严格遵守高校招生“十严禁”“30 个不

得”“八项基本要求”等纪律要求，落实考试安全保密管理规定，

严防试卷失泄密的发生。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监督监管，坚决杜绝

涉考人员与社会机构内外勾结泄露考试试题、损害招生公平等违

规违纪违法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

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进行处理，涉及在校生的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处理，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置。 

三、不断完善招考制度。2024 年“专升本”考试将按照公共

科目省级统考、专业科目高校自命题考试方式进行。省级统考工

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各招生高校要参照国家教育考

试有关规定，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自

命题管理制度、组考工作方案、录取工作制度、安全保密制度、

评卷管理制度，工作审核制度、台账记录制度等，对考试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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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工作进行严格管理，坚决防止失泄密的发生，确保考试安全。 

四、切实强化宣传引导。各高校要按照招生考试“阳光工程”

的要求及时做好招生信息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按照

全省统一口径，通过多种形式，加大考试招生政策宣传工作力度，

全面及时准确了解各项要求，确保考生知悉相关政策和考试招生

工作安排。要加强对报考意愿学生的引导，避免扎堆报考。要公

开举报和咨询电话，妥善处置信访申诉，维护考生合法权益，密

切关注线上线下舆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五、从严从实监督检查。强化专升本全过程全链条监督检查，

继续贯彻执行我厅 2022年下发的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责任制及责

任追究办法，省教育厅将会同纪检监察机构和招生考试机构对各

高校专升本工作进行督查。各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对本校专升本

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警、督促整改。考

试期间将采取省级抽查巡考、交叉巡考和校级常规巡考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巡视。 

请各高校根据《2024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结合实际，研究制订本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实施办法。 

 

                    湖南省教育厅 

                         2023 年 12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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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

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3‟15 号）精神，为做好

我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高校 

2024 年开展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本科高校为全省

省属本科高校（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除外）和独立学院（独

立学院专升本工作原则上由其母体高校进行管理和监督；独立学

院完成转设后没有大三在校学生的，暂不开展专升本招生）。招

生高校名单见附件 1。 

二、招生计划 

省教育厅在教育部核定的我省专升本总规模内，结合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各校办学定位，统筹安排 2024 年专升本招生总

规模及分学校招生计划。招生高校要综合考虑教学质量、办学条

件等因素，坚持就业导向，合理安排招生专业及计划，重点安排

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急需的专业招生，各校具体招生专业、招生

计划及计划编制有关要求另行通知。专升本招生计划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 

（一）普通计划。面向 2024 年湖南省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

应届毕业生的招生计划。其中，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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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内，安排适量招生计划招收我省普通全日制

高职（专科）院校应届脱贫家庭毕业生（简称脱贫计划）。 

（二）免试计划。分为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计划（简称退役

免试计划）及竞赛获奖学生免试计划（简称竞赛免试计划）。各

招生高校免试计划单独下达，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只能选择一类

报考。 

1.退役免试计划。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报

考：①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并退役

的大学生士兵；②我省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

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并取得本校全日制高职（专

科）学历的毕业生；③在我省应征入伍并取得入伍前就读普通全

日制高职（专科）高校学历、且户籍为我省的外省普通全日制高

职（专科）在校生或毕业生。具体办法见《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

校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实施办法》（见附件 2）。 

2.竞赛免试计划。在校期间（截止到 2024 年 3 月底）获得下

列竞赛奖项之一的我省高校全日制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可报

考：①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和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湖

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②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和银奖的所有

团队成员、铜奖排名前三的团队成员。 

其中，第一类考生中获得职业技能竞赛指定赛项奖项的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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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报考“湖湘工匠燎原计划”。省教育厅遴选认定湖南农业大学等 7

所本科高校作为“湖湘工匠燎原计划”培养基地，在服务“三高四新”

战略的相关专业，安排适量招生计划，单独设置“湖湘工匠燎原计

划”培养班，招收职业技能竞赛指定赛项的获奖学生。具体办法见

《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湖湘工匠燎原计划”招生录取实

施办法》（见附件 3）。 

三、招生对象 

根据普通高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并参照普通高考报名有关要

求，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含免试生）可报名参加我省普通高校

专升本招生考试。 

（一）遵纪守法，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二）在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且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能取得毕业证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

简称学信网）进行了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应届专科毕业生；符合

上述退役免试计划报考资格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在校及入伍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且在报名前还没

有解除处分的。 

2.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因违

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仍处于

停考期的。 

3.已参加了上年度的专升本考试又延期毕业再次报考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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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已被退役免试计划录取的考生（含录取未报到、放弃录取

资格的考生）。 

四、招生专业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按照专业对应的原则报考，《湖南省普通

高校专升本对应专业（类）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附件 4）为高职（专科）专业（类）对应报考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类）

的依据。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报考医学类相关专业的，按教育部、

国家卫健委相关文件要求，本专科专业的名称必须严格对应（专

科中医骨伤专业除外，可对应本科中医学专业）；因专升本学习

年限不足而导致不能参加行业资格证报考的专业等，招生高校须

对报考学生所学专业作出限制性条件，并在学校公布的招生章程

和报送的分专业计划中作出明确说明。 

五、招生章程 

各本科高校按照全省统一要求，规范制定本校 2024 年普通高

校专升本招生章程，经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后，在

学校官方网站予以公布，并按要求报省教育考试院。学校法定代

表人对本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招生章程内容应主要包括：学校全称、校址、办学层次、办

学类型、招生专业、对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考试方式、不

同专业对不同类型考生的考核标准（含考试科目）、退役免试计

划及竞赛免试计划的招生录取办法（含职业技能或适应性测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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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湖湘工匠燎原计划”招生录取办法（含招生高校专业与技

能大赛相关赛项对应表）、录取规则、收费标准、颁发学历证书

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考生申诉渠道及有关联系方式等。招生

本科院校可结合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实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有关报

考要求。 

六、报名及填报志愿 

（一）报名。符合条件的湖南省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应

届毕业生、退役大学生、竞赛获奖（含“湖湘工匠燎原计划”）考

生于 2024 年 1 月下旬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信息管理

平台”（以下简称专升本信息平台）报名，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和确

认个人信息，退役大学生和竞赛获奖考生还需按有关要求上传本

人标准证件照及身份证、毕业证、退役证（2024 年上半年退役的

须提交部队开具的证明材料）、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相关证明、

获奖证书等有关证书证件的扫描件。 

（二）志愿填报。专升本志愿填报时间定于 3 月中下旬，所

有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填报志愿。填报志

愿期间的前 3 天考生可查看各高校志愿填报情况，之后不可查看。

考生按要求如实填写信息，并在退役免试计划、竞赛免试计划、“湖

湘工匠燎原计划”、普通计划（脱贫计划）中选择符合报考要求的

一类报考。其中，资格审核未通过的免试生、脱贫家庭毕业生以

及其他考生不能填报相应计划的志愿。 

考生认真查阅报考院校的招生章程和《指导目录》，详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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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招生高校相关要求，填报 1 所本科学校的 1 个对应专业。其中：

报考竞赛免试计划的考生须填报获奖赛项相对应的专业（不能对

应专业的赛项除外），如填报其他专业的只能以普通考生身份参

加普通计划的考试及录取，不享受免试政策。免试生分别按照附

件 2、3 免试相关办法的规定填报志愿。 

（三）缴纳考试费。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考试收费标准

130 元/生，按照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规定执行。经确

定予以准考的考生须在省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网上缴费

平台缴纳报考费，未缴纳费用的考生不予安排考试。 

七、资格审核 

对报考考生特别是享受优惠政策考生的资格审核贯穿专升本考

试录取全过程。免试生、脱贫家庭毕业生资格审核在报名结束后进

行，志愿填报前集中公示 7 日。 

（一）普通计划考生资格审核。报名结束后，生源高校及时

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对本校报考考生的报考资格及其填报的

信息、照片等进行实时审核。报名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各高校

须及时提交确认。省教育考试院对报名信息进行比对，对于上年

已参加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取消报考资格。 

其中，对于脱贫家庭毕业生，高考生源为省内户籍的考生经

生源高校初审后，将汇总名单（加盖学校公章）报省教育厅民族

教育处复核确认；高考生源为省外户籍的考生以生源高校审核确

认名单为准。各高校须查验由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原建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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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身份证明，并对审核名单进行公示，确保真实。 

（二）免试计划考生资格审核。报名期间，生源高校、省就

业指导中心及时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对报名的免试生信息进

行核验和资格初审。其中，生源高校负责审核学籍在本校的竞赛

获奖学生及在校期间（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的退役大学生，省

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审核高职（专科）毕业后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含

外省）。报名截止后，高校及省就业指导中心分别将免试生名单

及《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推荐审查表》（由“专升

本信息平台”生成并打印，见附件 5）等相关材料汇总报省教育厅

学生处。 

八、考试组织和管理 

2024 年专升本考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管理，统一组考，

统一录取。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和招生考试相关规定制定命题、

组考、录取等工作细则。 

（一）考试科目。考试科目由公共科目和专业综合科目组成。

公共科目实行省级统一命题，各招生高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从省级统一命制的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大学英语 3 门科目中任

选 2 门；专业综合科目由招生高校自行命题。有关高校艺术、体

育类等专业如有需要可组织专业技能加试，加试的考核内容、考

核方式等由招生高校自行确定。各招生高校考试科目（含加试）

确定后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2024 年各招生高校考试科目要求详

见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公布我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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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科目的公告》。 

（二）考试组织。统考公共科目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

统一制卷；专业综合科目、有关专业加试科目等均由招生高校按

照相关要求自主命题、自行制卷。考点设置在各招生本科高校，

报考某一高校的考生均在该校考点考试。省教育考试院按照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有关规定，对考试工作进行统一组织和管理。 

（三）考试时间等事项。2024 年专升本考试时间安排在 4 月

中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各科目的考试时长、分值等由省教育考

试院另行公布。 

九、评卷 

（一）评卷。考试结束后，招生高校及时将统考公共科目考

生答卷送交省教育考试院进行统一评卷，自命题科目均由各招生

高校按照相关要求自行评卷。 

（二）公布成绩。考试结束后 10 天内，招生高校将自命题科

目考生成绩通过“专升本信息平台”报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

试院在规定的时间统一公布考生成绩，考生可登录“专升本信息

平台”或其他平台查看。 

（三）成绩复核。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在成绩公布后 3

个工作日内向报考的招生高校申请复核。招生高校通过“专升本

信息平台”报送统考公共科目的复核数据，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统

考公共科目的成绩复核，专业综合科目由本校组织专人进行复核。

专业综合科目成绩有差错的，由招生高校向省教育考试院书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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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申请更正。成绩复核申请截止一周后，考生可登录“专升本信息

平台”查看成绩核查结果。 

十、划线 

各招生高校应综合考虑本校招生专业及计划，专业人才培养

要求、生源质量、本校其他专业平均录取率等情况，划定相应专

业的最低录取控制线或有关要求；有关招生高校设置专业加试的，

可根据本校专业人才选拔要求确定加试合格标准。划线原则或合格标

准的确定原则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未达到控制线或不合格的考生不

予录取。 

十一、录取 

按照“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要求及“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各招生高校统一开展录取工作。 

（一）免试计划录取。免试计划录取工作在普通计划开考前

进行，分别按照附件 2、3 相关规定进行，具体要求和程序由省教

育考试院公布，4 月上旬需完成录取工作。 

（二）普通计划录取。普通类计划考生的录取工作原则上 5

月底前完成。省教育考试院依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

在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按照招生高校各专业生源数和招生计

划 1:1 的比例，依据考生总分（2 门统考公共科目、1 门专业综合

科目成绩之和，有加试的专业包括加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

投档。对于末位总分相同考生，按照同分排位规则进行投档。 

同分排位规则：按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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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科目的先后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位。外国语言类中非英语类

专业，按照大学语文、专业基础科目、专业综合科目的先后顺序，

从高分到低分排位。 

适当提高脱贫家庭毕业生的录取率，但原则上不得高于本专

业常规录取率 10 个百分点。录取率以该专业脱贫家庭毕业生实际

参考人数为基数进行计算。具体录取时，脱贫家庭毕业生与其他

普通考生统一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取完成后，如该专业的

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率没有达到比例，可通过追加并单列部分计

划录取脱贫家庭毕业生。追加计划由本科高校申请，省教育厅统

筹研究后下达；脱贫家庭毕业生在公布计划范围内录取的，不追

加计划，但纳入学校该专业录取比例的计算基数。 

（三）审核和公示。省教育考试院进行专升本投档后，本科

高校及时将拟录取考生数据通过录取系统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审核通过后，由各本科高校在学校官网上对拟录取名单公示 7 日。

未经审核通过，各高校不得公布拟录取名单。 

（四）毕业资格审核。省教育厅学生处将拟录取名单与学信

网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比对核查后，将达到毕业条件的考生数据交

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本科高校依据省教育考试院下发的

录取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取消录取资格。 

十二、学籍学历管理 

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对专升本学生进行学籍管理，本科

高校及高职（专科）高校要加强工作衔接，共同做好专升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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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学历管理工作。 

（一）高职（专科）毕业。各高职（专科）高校整理好专升本

学生个人档案，及时移交本科高校，按有关规定给符合毕业条件的

学生发放专科毕业证书，并在学信网进行专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二）本科学籍学历管理。本科高校 9 月底前完成对专升本学

生报到入学及学籍注册工作。学生入校后要加强录取资格及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等工作，严格审核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确保本科学

籍注册信息与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一致。 

（三）在校学习及毕业。专升本学生入学后进入普通本科三

年级学习，在校学习两年（本科学制为五年的专业学习三年），

不得转专业和转学，不得采取非普通全日制学习形式就读。本科

高校应针对专升本录取独立组班的学生制订专门的人才培养方

案，强化技能人才培养要求，提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其中，“湖

湘工匠燎原计划”实行单独课程体系，单独培养方案，独立组班授

课。学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的，按照教

育部相关规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其毕业证书上标注“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

业证书实际时间填写。 

十三、其他事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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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系人：省教育厅学生处陈衡、聂亮，联系电话：0731

－84715492；省教育考试院成招处胡江峰，联系电话：0731－

88090230。 

 

附件：1.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高校名单 

0�
’�˜8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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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高校名单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中

医药大学、南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湖南理工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城市学院、长沙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邵阳学院、怀化学院、湖南科技学院、湘南

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长沙医学院、湖南工学院、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湖南警察学院、湖南女子学院、长沙师范学院、湖南

医药学院、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湖南信息学

院、湘潭理工学院、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涉外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南华大学船山学

院、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湖南工业大

学科技学院、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湖湘工匠燎原计划”培养基地名单：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南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工业大

学、湖南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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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退役 

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有关文件精神，为做好

退役大学生免试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简称免试专

升本），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招生对象 

专升本报名前已取得退役证（上半年退役尚未取得退役证的

须提供相关证明）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免

试专升本计划。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大学生士兵： 

1.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并退役的

大学生士兵； 

2.我省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

伍，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并取得本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学历的

毕业生； 

3.在我省应征入伍并取得入伍前就读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

高校学历、且户籍为我省的外省普通全日制高职（专科）在校生

或毕业生。 

（二）遵纪守法，服役期间没有受到部队的相关处分，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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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上年度已被退役免试计划录取的考生（含录取未报到、放弃

录取资格的考生）不得报考。 

二、招生高校、专业及计划 

退役免试计划招生高校为所有开展专升本招生的省属本科高

校。免试专升本招生按专业对口原则进行招生，符合条件的退役

大学生，按照《湖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对应专业（类）指导目录》

相关规定，申请与本人高职（专科）专业对应的本科专业。各高

校根据省教育厅统一下达的免试专升本规模，单独编制免试专升本

招生总计划，不做分专业计划。原则上高校本年度安排的专升本招

生专业均需接收免试生，不得限定专业。 

三、报名办法 

（一）网上报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简称专升本信

息平台）进行报名，按要求如实填写和确认报名信息（基本信息、

就读高校及专业，入学及毕业时间、入伍及退役时间等），上传

退役证（2024 年上半年退役的须提供部队开具的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考生入伍地、入伍时间、在部队表现情况、退役时间等相关

内容。不能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报名），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

上者同时上传立功证书扫描件。往届退役大学生还需上传本人标

准证件照、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书的扫描件。未在规定时间

内报名的不予补报名，未按要求填报信息及上传证明材料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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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名不成功，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承担。 

（二）资格审核。报名期间，生源高校及省就业指导中心分

别对考生进行信息核验和资格初审。初审通过后由省教育厅会同

省政府征兵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考生资格进行最终审核。  

四、填报志愿 

退役大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填报

志愿。未参与报名和资格审核未通过的考生不能填报专升本免试

志愿。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的，不得参加测试及录取。 

（一）志愿设置。免试专升本以高校为单位填报，实行志愿

优先。考生根据公布的各招生高校计划和专业，填报 1 所本科高

校及相对应的 1 个专业志愿。有关本科高校退役大学生免试计划

有缺额的将进行两次征集志愿，未录取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按照第

一次填报志愿的要求填报征集志愿。 

（二）填报要求。考生只能按本人报名时所选的专业类别填

报相对应的本科专业，跨类别填报的志愿无效。考生填报志愿前

要认真查看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要求，确保本人志愿填

报符合要求、入学后能正常完成本科阶段学业。对于医学、护理

类等国控专业，有关报考要求、学制年限，由招生高校依据教育

部及行业有关要求设定，并在招生计划中予以明确。 

五、测试 

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招生本科高校依据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考生参加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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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高校组织的相关测试，取得的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荣立三

等功及以上荣誉的考生可免于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

试。 

六、录取 

录取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学校负责、招办监

督”的机制组织进行。本科高校根据退役大学生士兵的综合测试成

绩，结合考生志愿、招生计划、高职在校及服役期间的表现等情

况，综合评价，择优录取。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考生可优先

录取。 

免试专升本的测试及录取工作须在专升本普通类考试前全部完

成。2024 年上半年退役的学生录取后及时将退役证提交给本科高校，

以备后续资格审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第一次填报志愿高校普通

类的考试及录取。 

对于非应届毕业的考生，招生高校完成上述录取后，经省教

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即可发放录取通知书。对于预录取的应届

毕业生，由生源高校于 6 月底前完成毕业资格审核确认并报省教

育厅复核，复核通过后办理录取手续，不能如期毕业的取消录取

资格。2024 年上半年退役的学生录取后不能提交退役证的取消录

取资格。 

七、其他事项 

（一）退役免试计划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专升本考试及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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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获奖免试生参照本实施办法进行免试录取。 

（三）根据本实施办法，省教育考试院制定具体操作指南及

高校职业技能测试的有关指导意见，各招生本科高校制定免试生

测试及录取具体操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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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湖湘 

工匠燎原计划”招生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升本及《教育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服务“三高四新”战略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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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湖湘工匠燎原计划”招生专业与竞赛赛项对应表 

学校 

名称 
专业名称 招生专业对应竞赛赛项 

招生

计划 

湖南农

业大学 

车辆 

工程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汽车故障检修，嵌入式系统应

用开发，汽车技术，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40 

中南林

业科技

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数控铣，增材制造，数控多轴加工技术，数字化设

计与制造，飞机维修，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复杂

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工业设计技术，数控

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 

40 

南华 

大学 
物联网工程 

工业网络智能控制与维护，5G 组网与运维，物联

网应用开发，物联网技术应用，5G 全网建设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40 

湖南科

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技术，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电子产品芯

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40 

吉首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云计算应用，大数据应用开发，云计算，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 
40 

湖南工

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机器

视觉系统应用，机器人系统集成，现代电气控制系

统安装与调试，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生产单元数

字化改造 

40 

湖南工

商大学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技能 40 

三、报名办法 

（一）网上报名。符合条件的竞赛获奖高职（专科）应届毕

业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信息管理平

台”（简称专升本信息平台）进行报名，按要求如实填写和确认报

名信息（基本信息、就读高职院校及专业，入学及毕业时间、获

奖赛事、赛项及获奖等级、获奖时间等），上传获奖证书的扫描

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不予补报名，未按要求填报信息及上

传证明材料的，视为报名不成功，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承担。 

（二）资格审核。相关生源高校负责对完成网上信息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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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应届毕业生进行网上资格初审，省教育厅对考生信息进行最

终审核。 

四、填报志愿 

报名结束后，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填报

志愿。未参与报名和资格审核未通过的考生不能填报“湖湘工匠燎

原计划”。 

（一）志愿设置。免试专升本以高校为单位填报，实行志愿

优先。考生根据公布的各招生高校“湖湘工匠燎原计划”专业计划，

填报 1 所本科高校相对应的 1 个专业志愿。所填志愿未录取的可

以填报有关招生高校免试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的填报要求

同第一次填报志愿。 

（二）填报要求。考生严格按本人获奖赛项选择对应招生高

校和招生专业，跨赛项、跨专业填报的志愿无效。填报前，考生

要认真查看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要求，确保本人志愿填

报符合“湖湘工匠燎原计划”要求。 

五、录取 

录取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学校负责、招办监

督”的机制组织进行。招生本科高校可对考生进行职业技能测试，

根据考生测试成绩，结合考生获奖情况、考生志愿、高职在校期

间的表现等情况，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湖湘工匠燎原计划”与免试专升本的测试及录取工作时间保

持一致，须在普通类考试前全部完成，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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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填报志愿的本科高校普通计划的统一考试及录取。 

对于预录取的应届毕业生，由生源高职院校于 6 月底前完成

毕业资格审核确认，并报省教育厅复核后，按审核通过的名单办

理录取手续。不能如期毕业的取消录取资格。 

六、其他事项 

（一）培养高校应切实加强人才培养需求调研，探索“岗课赛

证”融合，一体化设计“专本衔接”的课程体系，单独制定“湖湘工匠

燎原计划”培养方案，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职业理想，为

将来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打下牢

固根基。 

（二）各培养高校及时公布当年“湖湘工匠燎原计划”招生简

章（明确招生标准）。各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

院校要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时收到

“湖湘工匠燎原计划”相关报考信息，鼓励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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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 
对应专业（类）指导目录  

 
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101 农业类 

082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0901 植物生产类 

0902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0905 林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3 农业经济管理类 

4102 林业类 

0828 建筑类 

0901 植物生产类 

0902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0905 林学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4103 畜牧业类 

0903 动物生产类 

0904 动物医学类 

0906 水产类 

4104 渔业类 0906 水产类 

4201 资源勘查类 

0705 地理科学类 

0804 材料类 

0812 测绘类 

0814 地质类 

1305 设计学类（仅限“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科专业对应，

专业代码 4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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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202 地质类 

0810 土木类 

0814 地质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203 测绘地理信息类 

0705 地理科学类 

0810 土木类 

0812 测绘类 

0828 建筑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4204 石油与天然气类 

0813 化工与制药类 

0815 矿业类 

4205 煤炭类 

0806 电气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206 金属与非金属矿类 

0815 矿业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4207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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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209 安全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10 土木类 

0822 核工程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1207 工业工程类 

4301 电力技术类 

0805 能源动力类 

0806 电气类 

0808 自动化类 

0811 水利类 

4302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 

0805 能源动力类 

0806 电气类 

4303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0802 机械类 

0805 能源动力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8 自动化类 

4304 黑色金属材料类 

0802 机械类 

0804 材料类 

4305 有色金属材料类 

0804 材料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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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306 非金属材料类 

0802 机械类 

0804 材料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13 化工与制药类 

4307 建筑材料类 0804 材料类 

4401 建筑设计类 

0809 计算机类 

0810 土木类 

0828 建筑类 

0905 林学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305 设计学类 

4402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TJ
ET
Q
Q
 E re
W* n
4> BDC q
69.144 420.07 1C q
216.89 1 222.05 4* n
BT
/F1T
Q
Q
 EMC q
1 12 Tf
1 0 0 1 197.3 425.8318132AB>f
1 0 0 1 101.23.53 425.8318132AD 52>>  BDC q
69.144 420.07 147.26 23.52 re
W
Q
Q
 EMC q2 Tf
1 0 0 1 244305 449.83 Tm
0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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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406 市政工程类 
0810 土木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4407 房地产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4501 水文水资源类 
0811 水利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4502 水利工程与管理类 

0810 土木类 

0811 水利类 

0823 农业工程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4503 水利水电设备类 

0805 能源动力类 

0806 电气类 

0811 水利类 

4504 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 
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0902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0802 机械类 

0804 材料类 

0806 电气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7 工业工程类 

1305 设计学类（仅限“工业设计”专科专业对应，专业代码

460105） 

4602 机电设备类 

0802 机械类 

0805 能源动力类 

0806 电气类 

0810 土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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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4603 自动化类 

0802 机械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8 自动化类 

0809 计算机类 

4604 轨道装备类 
0806 电气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4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 0819 海洋工程类 

4606 航空装备类 

0802 机械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9 计算机类 

0820 航空航天类 

4607 汽车制造类 

0802 机械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4701 生物技术类 

0813 化工与制药类 

082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0830 生物工程类 

4702 化工技术类 

0703 化学类 

0802 机械类 

0813 化工与制药类 

0821 兵器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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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002 道路运输类 

0802 机械类 

0809 计算机类 

0810 土木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003 水上运输类 

0802 机械类 

0811 水利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5004 航空运输类 

0802 机械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0820 航空航天类 

0829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5005 管道运输类 

0810 土木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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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006 城市轨道交通类 

0802 机械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8 自动化类 

0810 土木类 

0818 交通运输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5007 邮政类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5101 电子信息类 

0802 机械类 

0806 电气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9 计算机类 

5102 计算机类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809 计算机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8 电子商务类 

1305 设计学类 

5103 通信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9 计算机类 

5104 集成电路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5201 临床医学类(临床医学) 1202 临床医学类（临床医学） 

5201 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 1203 口腔医学类(口腔医学) 

5201 临床医学类(中医学) 1205 中医学类(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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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201 临床医学类(中医骨伤) 1205 中医学类(中医学) 

5201 临床医学类(针灸推拿) 1205 中医学类(针灸推拿学) 

5202 护理类 1011 护理学类 

5203 药学类 
1007 药学类 

1008 中药学类 

5204 中医药类 

1005 中医学类 

1008 中药学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0402 体育学类（仅限对应“运动康复”本科专业，专业

代码 0402067） 

5205 医学技术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206 康复治疗类 
0402 体育学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5207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5208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0303 社会学类 

0401 教育学类 

0402 体育学类 

0711 心理学类 

0826 生物医学工程类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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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209 眼视光类 
1010 医学技术类 

1002 临床医学类 

5301 财政税务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302 金融类 

0203 金融学类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303 财务会计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304 统计类 
0712 统计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305 经济贸易类 

0201 经济学类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8 电子商务类 

5306 工商管理类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8 电子商务类 

5307 电子商务类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0809 计算机类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8 电子商务类 

5308 物流类 

0203 金融学类 

0802 机械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6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1208 电子商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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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401 旅游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5402 餐饮类 
082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5501 艺术设计类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828 建筑类 

1303 戏剧与影视学类 

1304 美术学类 

1305 设计学类 

5502 表演艺术类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3 戏剧与影视学类 

1305 设计学类 

5503 民族文化艺术类 1305 设计学类 

5504 文化服务类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601 历史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5601 新闻出版类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809 计算机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5602 广播影视类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0807 电子信息类 

0809 计算机类 

1303 戏剧与影视学类 

1305 设计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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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701 教育类 

0401 教育学类 

0402 体育学类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0701 数学类 

0711 心理学类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4 美术学类 

5702 语言类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5703 体育类 

0402 体育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仅限“体育运营与管理”专科专业对应，

专业代码 570311） 

5801 公安管理类 0306 公安学类 

5802 公安技术类 0831 公安技术类 

5803 侦查类 0831 公安技术类 

5804 法律实务类 

0301 法学类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5805 法律执行类 

0301 法学类 

0303 社会学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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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本科专业类代码名称 

5806 司法技术类 

0301 法学类 

0303 社会学类 

0809 计算机类 

5807 安全防范类 

0831 公安技术类 

0306 公安学类 

5901 公共事业类 

0303 社会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5902 公共管理类 

0303 社会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5903 公共服务类 

0303 社会学类 

0401 教育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1204 公共管理类 

1209 旅游管理类 

5904 文秘类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1202 工商管理类 

 

说明：1.本科专业类依据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 

2.专科专业类依据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及职 

业教育专业简介（2022 年修订）。 

3.报考本科美术学类、设计学类、音乐与舞蹈类等艺术类相关专业的，   

考生须具有相关艺术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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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 

免试推荐审查表 

                                                     序号： 

申请免试 

类别 

竞赛获奖学生  退役大学生士兵（高校新生或在校期间入伍 

毕业后入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 

号码 
 联系电话  

高职（专科） 
毕业学校 

 
高职（专科） 

专业 
 

      

学习经历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奖惩情况  

入伍经历 

入伍时间  

获奖情况 

赛事名称  

退役时间  获奖时间  

是否荣立三
等功及以上 

 获奖等级  

初审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省教育厅 

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注：竞赛获奖学生初审意见由生源高校出具；退役大学生士兵初审意见由生源高校
和省就业指导中心分别出具；本表一式三份，竞赛获奖、士兵退役证等材料（复印件加
盖公章）作为附件报省教育厅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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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